
聚焦

普华永道电信行业会计小组（“TIAG”）深度解读

电信公司通常会签订许多不同形式内容的租赁安排：
包括设备共置（天线塔及站点共享），传输容量
（网络）共享、机组租赁以及数据仓库解决方案等。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6号 (IFRS 16)“租赁”将租赁
定义为：在约定的期间内，出租人将资产使用权让与
承租人，以获取租金的协议。虽然该定义初看之下直
接明确，但在实务中准确评估定义中的各组成部分是

很有挑战性的，特别是租赁期的确定经常是实施IFRS
16的重大判断之一。 因为租赁期的判断会直接影响主
体的租赁负债与相关使用权资产的入账金额（租赁期
越长，租赁负债与相关使用权资产的入账金额越大）。

本文重点阐述IFRS 16下确定租赁期时可能面临的实务
挑战和需考虑的因素。为简化起见，所有示例均假设
这些安排包含租赁。

概览

背景

IFRS 16将租赁期定义为不可撤销的租赁期间，加上承
租人合理确定会行使的续约选择权和承租人合理确定
不会行使的终止租赁选择权所涵盖的期间。原则上，
在存在选择权的情况下，除非承租人合理确定会将标
的资产的使用期延长，否则，租赁期应为较短期间。

在此示例中(图右)，租赁为期五年，承租人可选择于
第三年后终止租赁，也可选择将租赁期延长至七年。
租赁期为：

• 三年-若承租人不能合理确定不会行使终止租赁
选择权（换言之，承租人不能合理确定租赁标的资
产会超过三年）。

• 五年-若承租人合理确定不会行使终止租赁选择权，
但不能合理确定将会行使续约选择权（换言之，
承租人能合理确定将租赁标的资产至少五年，但不
确定是否更长年期）。

• 七年-若承租人合理确定会行使续约选择权并租赁标
的资产七年。

IFRS 16对确定租赁期的要求

终止租赁
选择权

五年
租赁

续约
选择权

选择权涵盖期间3 7

IFRS 16准则下如何确定租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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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务问题

原租赁准则IAS 17也是采用“合理确定”测试，但新
准則IFRS 16以示例形式为确定租赁期应考虑的各种因
素提供了额外指引：

• 选择权期间的合同条款和条件与市场费率的比较：
如果租金超过市场费率，承租人就较有可能不会行
使续约选择权。其他应予以考虑的条款例子包括解
约罚款或余值担保。

• 对租入资产已进行（或预计将进行）的重大改良：
如果承租人因改良或为特殊需要改造租入资产而进
行了重大投资，则更有可能行使续约选择权。

• 终止租赁/签订新租赁协议的相关成本：如果继续履
行合同能够避免各类成本，例如谈判成本、搬迁成
本、寻找其他合适资产的成本、新资产的整合成本
和以合同约定的条件归还原资产或者归还至合同约
定地点的成本，则承租人更有可能行使续约选择权。

• 标的资产对于承租人运营的重要性：如果标的资产
具有特殊性或者不存在适合的替代性资产，则承租
人将更有可能行使续约选择权。

• 若选择权结合如余值担保等一项或者多项的其他条
款会使得行使选择权与否出租人的现金回报都不变，
则主体应假设承租人合理确定会行使续约租赁的选
择权，或者不会行使终止租赁的选择权。

除此之外，承租人过往使用特定类型资产时对使用期
间的经验以及相关的经济考虑因素，也可能提供有用
的信息。

续约选择权与终止租赁选择权：“合理确定”测试

示例：确定主体是否合理确定行使续约选择权

电信公司 A 与运营商B 签订了一份租用其信号塔基站
（基站）的租赁合同。该合同包含五年不可撤销的租赁期和
五年固定租金的续约选择权（续约租金预计大致相当续约時
的市场价格）。

基站是电信公司A业务运营中使用的一项重要资产，且电信公
司A过往使用此类资产的期间大约为十年。若电信公司A终止
与运营商B之间的租赁合同，则将会因移除并搬迁天线和无线
电设备至另一基站而产生重大成本。

分析：

于租赁开始日，电信公司A确定的租赁期应为十年。此乃基
于以下事实：

1. 该基站是一项重要资产，对电信公司A的运营非常重要；

2. 未来租赁付款额预计与市场价格大致相当；

3. 电信公司A过往使用此类资产的期间大约为十年；及

4. 电信公司A将因搬迁至另一基站而产生重大成本。

综合以上几点均表明电信公司A合理确定会行使续约选择权。

IFRS16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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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的可强制执行期间

如上所述，租赁期为不可撤销的租赁期间，并适当地
加上续约选择权/终止租赁选择权所涵盖的期间。但是，
租赁期不得超过租赁的可强制执行期间，即承租人与
出租人之间存在可强制执行权利和义务的期间。实务
中，在确定租赁期时，可能需要同时针对两方面作出
重大判断，即评估选择权的行使是否合理确定，以及
确定“可强制执行期间”。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员会（“解释委员会”）就
如何确定可撤销租赁或可续约租赁的租赁期作出讨论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员会新动向（ 2019年
11月）】。可撤销租赁指未明确规定合同期限，但可
无限期执行直到合同任何一方发出终止租赁通知的租
赁。可自动续约租赁指除非合同任一方发出终止租赁
通知，否则可在初始期末无限期续约的租赁。

解释委员会会议文件列示了下图,以阐述“不可撤销
期间”和“可强制执行期间”的概念，以及租赁期必
须介于这两个期间的具体情况。

在确定租赁期时，应考虑以下方面：

1. 不可撤销的租赁期间指承租人无法终止租赁合同的
期间（IFRS 16 第B35段）。因此，任何不可撤销
的租赁期间实际上明确了最短租赁期。

2. 租赁的可强制执行期间指承租人与出租人之间存在
可强制执行权利和义务的期间（如IFRS 16 第B34
段所述）。为构成合同，租赁期所包含的任何选择
权期间也必须是可強制执行的。因此，可强制执行
期间实际上明确了最长租赁期。

3. 租赁期指租赁的不可撤销期间，加上承租人合理确
定会行使的任何选择权期间（IFRS 16 第18段）。
租赁期不得超过可强制执行期间。

确定租赁的可强制执行期间 — 惩罚

IFRS 16 第B34段规定，如果承租人和出租人双方均有
权在未经另一方许可的情况下终止租赁，且惩罚不
重大，则该租赁期间为不可强制执行。

虽然“惩罚”一词按字面意思可能侧重于根据租赁合
同支付的罚款，但其目的是在广义的经济意义上考虑
的 “惩罚”。解释委员会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
委员会新动向（2019年11月）】也确认了这一点，即
在应用第B34段确定租赁的可强制执行期间时，主体应
考虑：

• 广义的经济意义，而不仅限于合同终止付款额。
例如，若任何一方有经济诱因而不行使终止租赁
选择权，则终止合同所产生的惩罚是重大的，在此
情况下可选择终止合同日之后合同仍属可强制
执行；及

• 双方是否均有权在未经另一方许可的情况下终止租
赁，且产生的惩罚不重大。根据第B34段的规定，仅
当双方均拥有这权利时，租赁才无法强制执行。因
此，如果仅有一方有权在未经另一方许可的情况下
终止租赁，且产生的惩罚不重大，则在当事方可选
择终止合同日之后合同仍属可强制执行。

可强制执行期间

租赁期

不可撤销期间

无合同: 无租赁

初始租赁期:
承租人无法行使终
止租赁选择权

续约选择权:
承租人合理确定行
使续约选择权

续约选择权:
承租人无法合理确
定行使续约选择权

续约选择权不可强
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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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符合IFRS 16第BC156段的规定，该段阐明了理事会的观点：“租赁期应反映主体对标的资产将被使用的期
间的合理预期，因为该方法提供了最有用的信息”。

实务中，确定租赁的可强制执行期间时，最常见的问题在于可撤销租赁或可续约租赁，如以下示例所述。

示例：确定租赁期时对惩罚的考虑

电信公司B与出租人于20X1年1月1日签订了一份土
地租赁合同。该合同未明确土地租赁期，但可以无
限续约直到合同任一方发出终止租赁通知。电信公
司B在上述租用土地上建造了一座基站。该土地和
相关基站均位于独特位置，且电信公司B已获得该
土地的独家使用权。该基站的使用寿命为二十年。

电信公司B和出租人双方均有权在未经另一方许可
的情况下于每年年末提出终止合同，终止租赁通知
需提前六个月发出（即有权提出终止租赁的最早日
期为20X1年12月31日，终止租赁生效日期为20X2
年6月30日）。如果电信公司B选择在第十年年底前
终止合同，则须向出租人支付相当于两年租金的合
同终止罚款（罚款金额重大），且将因搬迁至其他
站点而产生重大成本。如果承租人在上述期间之后
终止租赁，则无需支付合同终止罚款。对出租人而
言，无论其何时终止合同，均无需支付合同终止罚
款。

分析：

在本例中，确定租赁期时应考虑以下因素：

• 不可撤销期间为18个月，因为承租人无法在
20X2年6月30日前终止租赁（需考虑发出终止租
赁通知的时间）

• 如上所述，可强制执行期间指承租人和出租人双
方均有权在未经另一方许可的情况下终止租赁，
且惩罚不重大的期间。即使仅考虑合同终止罚款
额，承租人在十年以内终止合同将产生重大惩罚。
如果考虑到广义上的经济意义，电信公司B也有
重大经济诱因而不去选择在第二十年年底之前终
止合同（二十年为基站的使用寿命），因为（1）
搬迁至其他站点将产生重大成本，且（2）鉴于
离开该基站当前所在的獨特位置, 以及基站对电
信公司业务运营的重要性等，都可能对电信公司
B造成不利的经济影响。因此，可强制执行期间
为二十年。

因此，租赁期介于最短18个月（不可撤销期间），
至最长二十年（可强制执行期间）之间。判断租赁
期时，应考虑以下因素：

• 应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6号第B37段关于承租
人终止租赁选择权的相关指引。即应考虑行使终
止租赁选择权所带来的经济罚款额和其他经济诱
因；但如果考虑后仍不能合理确定头十年期间会
否继续租赁土地（即如果不能合理确定在此期间
不会行使终止租赁选择权），则电信公司B在合
同头十年的终止租赁选择权将会影响租赁期的确
定。【IFRS 16 第B37段】

• 如果电信公司B合理确定在二十年期间继续租赁
土地（考虑了对不行使终止租赁选择权产生经济
诱因的所有相关事实和情况），则租赁期为二十
年。相反，如果承租人即使有合同终止惩罚，
也不能合理确定在某个时间点会选择继续租赁，
則租赁期应截止于该时间点（同时考虑发出终止
租赁通知的时间）。

• 在评估承租人是否合理确定不会行使终止租赁选
择权时，合同终止罚款是其中一个考虑因素。
应考虑的其他因素的示例详见第2页。

4IFRS16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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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按月滚动租赁的租赁期

电信公司C签订了一份基站租赁协议，其不可撤销
的初始租赁期为三年。该协议明确规定，在三年初
始租赁期结束后，除非任一方通知另一方其将终止
租赁，否则租赁将持续按月以相同条款续约。三年
初始租赁期结束后，合同终止不会产生合同终止
罚款。

在考虑主体的运营时，电信公司C的管理层制定
五年业务计划, 当中包括基站使用期的网络规划。
基于此，管理层合理确定该基站的使用期至少为
五年，但管理层无法合理确定在该五年期结束后的
经营决策。

分析：

对于该基站租赁，其不可撤销的租赁期间为三年，
且此后租赁可按月无限期续约（即按月续约
选择权）。这就引发了在确定租赁期时是否应考虑
此类按月续约选择权的问题，若需考虑，则应将估
计的按月续约期间计入租赁期。

在本例中，电信公司C或出租人均可终止协议，
且任何一方均不会因终止协议而产生合同终止罚款。
但是，在确定租赁期时，电信公司C应考虑广义上
的经济意义，如基站的重要性，是否有其他合适的
基站位置，持续使用该基站的五年业务计划，以及
管理层无法合理确定在该五年结束后的经营决策。
由于管理层可合理确定电信公司C至少会在该五年
业务计划期间使用基站，根据对具体事实和情况的
考虑，管理层可认为基站的租赁期与电信公司C的
业务计划和预测期（即五年）相一致。

以上引发的另一个问题是，若将来电信公司C的业
务计划发生变化，导致该基站的预期使用期发生变
化，将对租赁期产生什么影响?下一部分将对此进
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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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租人应在租赁期开始日评估租赁期（即其是否能合
理确定将行使选择权）。当发生符合以下条件的重大
事件或重大情况变化时，承租人需重新评估租赁期：

• 该重大事件或重大情况变化在承租人控制范围内；
以及

• 该重大事件或重大情况变化会影响承租人是否能够
合理确定将行使选择权。

从IFRS 16的结论基础中可看到这要求为一项折衷的
处理：一方面，IASB相信对租赁期进行定期评估会为
财务报表使用者提供更为相关的信息；但另一方面，
IASB明白这项要求可能会耗费大量成本。因此IASB决
定当且仅当有迹象表明将导致不同的结果时才须进行
重新评估。

可导致重新评估租赁期的重大事件或重大情况变化的
示例包括：

• 在租赁期开始日未预料的重大租赁资产改良；

• 在租赁期开始日未预料的标的资产重大修改或定制
化调整；

• 签订了新的转租协议, 标的资产的转租租赁期限超
出之前确定的原租赁租赁期；以及

• 承租人作出与行使或不行使选择权直接相关的经营
决策。

重新评估/修改租赁期

6

示例：重新评估租赁期

电信公司D与运营商X签订了一项基站租赁协议,
租赁期为五年，且附有展期五年的续约选择权。
电信公司D的用户目前使用其4G网络。电信公司D
管理层于租赁期开始日合理确定将行使续约选择权，
并确定租赁期为十年。在使用该基站三年后，电信
公司D的管理层修改了详细的网络计划，并决定在
未来两年推出5G，並重点发展小型信号塔基站，以
便与正在向5G网络转型的其他电信公司竞争。从运
营商X租用的基站已纳入这详细的网络计划中，
由于该计划中电信公司D所需的基站数量将会减少，
因此上述基站可能会受到直接影响。

分析：

电信公司D的管理层根据其商业决策修改了网络计
划（即在未来两年推出5G，重点发展小型信号塔基
站），这是承租人（即电信公司D）可控范围内的
重大事件，可能会影响主体评估是否仍合理确定将
行使续约选择权。因此，电信公司D应在上述事件
发生时重新评估租赁期。

IFRS16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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